证券代码：000949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2005—005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 预计200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去年的总金额

	采购原材料
	包装物
	包装制品厂
	3,703
	5,351
	约5.3 %

	4,437

	
	包装物
	配件厂
	760
	
	
	

	
	配件
	配件厂
	189
	
	
	

	
	配件
	集团公司
	256
	
	
	

	
	盐酸
	集团公司
	64
	
	
	

	
	液氯
	集团公司
	7
	
	
	

	
	辅助材料
	集团公司
	82
	
	
	

	
	辅助材料
	实业公司
	290
	
	
	

	采购水
	水
	集团公司
	1,740
	1,740
	约33%
	1,611

	销售产品或商品
	电
	集团公司
	2,663
	6,308
	约3.8 %

	  4,336



	
	汽
	集团公司
	976
	
	
	

	
	压液
	集团公司
	514
	
	
	

	
	烧碱
	集团公司
	146
	
	
	

	
	辅助材料
	集团公司
	   34
	
	
	

	
	废丝
	包装制品厂
	427
	
	
	

	
	煤
	包装制品厂
	61
	
	
	

	
	粘胶长丝
	包装制品厂
	1,487
	
	
	

	接受劳务
	棉浆粕加工
	集团公司
	4,846
	5,422
	约96 %
	5,034

	
	设备维修费
	集团公司
	427
	
	
	

	
	房屋维修
	集团公司
	85
	
	
	

	
	土地租赁
	集团公司
	64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集团公司”）

1．基本情况：

集团公司为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国有独资公司。注册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锦园路1号；法定代表人：陈玉林；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零壹佰叁拾陆万元；税务登记证号：41070017296519—1；经营范围：粘胶、合成纤维制造、硫酸钠制造、出口本公司产品、再生品（坯布）及本公司产品相关技术、玻璃纸、棉纱制造、进口本公司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部件。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集团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304,750,412股份，占总股本的62.12%，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一）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2004年度，集团公司实现净利润3,339万元，截止2004年末公司拥有总资产395,829万元，净资产115,013万元（未经审计）。2005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有关原材料、水，销售电、汽等商品，接受棉桨粕加工等劳务。集团公司多年来资信情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且向其采购原材料、水和接受劳务总额大于销售各类商品总额，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4．与该关联人进行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2005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采购原材料、水总额为2,149万元，接受棉桨粕加工等劳务总额为5,422万元，销售电、汽各类商品总额4,333万元。 

（二）新乡白鹭化纤集团包装制品厂（简称：“包装制品厂”）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河南省新乡市荣校路；法定代表人：付涛；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佰陆拾柒万叁仟元；经营范围：纸箱制造、纸管制造、毛纺针织品制造。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包装制品厂是本公司控股股东——“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2004年度，包装制品厂实现净利润389万元，截止2004年末公司拥有总资产2,820万元，净资产2,264万元 （未经审计）。2005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包装物，销售粘胶长丝等有关商品。该关联人与本公司拥有多年来的业务关系，重合同，守信用，履约能力较强；且向其采购原材料总额远大于销售各类产品总额，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4．与该关联人进行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2005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采购包装物总额为3,703万元，销售粘胶长丝等有关商品总额为1,975万元。

（三）新乡白鹭化纤集团配件厂（简称：“配件厂”）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平原路264号；法定代表人：付涛；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佰零陆万元；经营范围：纺织机械配件制造、纸管制造、泡沫塑料制造。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配件厂是本公司控股股东——“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2004年度，配件厂实现净利润-29万元，截止2004年末公司拥有总资产507万元，净资产307万元 （未经审计）。2005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配件及包装物，因此，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4．与该关联人进行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2005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采购配件及包装物总额为949万元，

（四）新乡新纤实业公司（简称：“实业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凤泉区府西；法定代表人：张家平；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佰玖拾陆万元；       经营范围：丝织品、生活用纸、橡胶制品制造、塑料、服装加工等。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实业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集团公司”所控制的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2004年度，实业公司实现净利润134万元，截止2004年末公司拥有总资产838万元，净资产710万元 （未经审计）。2005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有关辅助材料，因此，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4．与该关联人进行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2005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采购辅助材料（包括：劳保用品、丙纶毡等）总额为290万元，

3、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各关联人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为：以市场化为原则，严格执行市场价格，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若交易的商品和劳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时，由双方根据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协商定价；公司与关联方相互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不高于向任何独立第三方提供相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4、 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交易类别
	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
	交易的原因和真实意图
	交易公允性等
	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采购原材料
	公司向关联人采购包装物等部分原材料，有利于降低公司生产成本。以后仍将向关联人采购
	降低公司生产成本
	交易公平公正、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该交易占公司整个原材料采购比重较低，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采购水
	集团公司拥有较完善的供水系统，公司向集团公司采购部分生产用水，有利于公司生产稳定和降低生产成本。以后仍将向关联人采购部分生产用水。
	有利于本公司的生产稳定
	
	该类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销售产品或商品
	公司向关联人销售产品或商品，有利于公司资源的充分利用，有利于市场销售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以后仍将向关联人销售产品或商品。 
	公司资源的充分利用，提高经济效益。
	
	该类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接受劳务
	公司委托关联人进行棉浆粕加工，有利于保证棉桨粕质量，稳定生产；公司委托关联人进行设备及房屋维修，有利于降低成本；租赁土地，是为了满足生产需要。以后仍将接受上述劳务。
	保证获得高质量的棉浆粕；降低成本。
	
	该类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的情形。但由于部分生产用地需向集团租赁，有一定的依赖性，双方用协议严格约定。


五、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本公司2005年3月12日召开的四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陈玉林先生依法予以回避。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1．公司三位独立董事事前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计划进行了认真审阅，并书面同意将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提交四届十八次董事会讨论。

2、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合理公平，符合公司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据此，我们同意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协议名称
	产品或劳务类别
	关联人
	交易价格
	付款方式
	生效日期
	有效期

	产品购销合同
	包装物
	包装制品厂
	市场价格
	按月结清
	2005-3-12
	2005-1-1至2005-12-31

	产品购销合同
	包装物、配件
	配件厂
	市场价格
	按月结清
	2005-3-12
	2005-1-1至2005-12-31

	购水服务协议
	水
	集团公司
	市场价格
	按月结清
	2005-3-12
	2005-1-1至2005-12-31

	售电服务协议
	电
	集团公司
	市场价格
	按月结清
	2005-3-12
	2005-1-1至2005-12-31

	售汽服务协议
	汽
	集团公司
	市场价格
	按月结清
	2005-3-12
	2005-1-1至2005-12-31

	委托加工协议
	棉浆粕加工
	集团公司
	市场价格
	按月结清
	2005-3-12
	2005-1-1至2005-12-31

	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土地
	集团公司
	协商定价
	按季结清
	2005-3-12
	2005-1-1至2007-12-31

	经营服务框架协议
	配件、盐酸、液氯、辅助材料、设备及房屋维修、压液、烧碱
	集团公司
	设备及房屋维修协商定价，其他均按市场价格
	按月结清
	2005-3-12
	2005-1-1至2005-12-31

	销售框架协议
	粘胶长丝、废丝、煤


	包装制品厂
	市场价格
	按月结清
	2005-3-12
	2005-1-1至2005-12-31

	说明：本表所列关联交易协议均已签定，与实业公司交易没有签定框架协议，将根据实际需求，待发生时签定协议。 


七、其他相关说明

1．备查文件目录

（1）四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3）已签署的有关关联交易协议。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3月12日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书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对公司05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进行了认真审阅，同意将该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提交公司第四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2005年3月12，公司第四届十八次董事会召开，审议了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合理公平，符合公司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据此，我们同意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独立董事签字：

	郑 植 艺
	李 春 彦
	康 建 斌

	
	
	


2005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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